
附件 4

关于开展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2025-2026学年
优秀心理委员评选活动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为进一步完善和加强我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，充分调动

心理委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热情，发挥心理委员在朋辈心

理工作中的作用，表彰先进，树立典型，促进心理委员队伍

的建设，决定于近期开展 2025-2026 学年优秀心理委员评选

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时间

2026 年 5 月 28 日

二、参评对象

2025-2026 学年任职的各班级心理委员

三、评选条件

1.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，无违反学校教育管理规

定的行为，品学兼优，心理健康状况良好；

2.担任心理委员满一年，且善于沟通，生活态度积极，

能带动影响周围同学；

3.与同学关系良好，较敏锐地观察到周围同学的变化；

4.能够和班委其他成员积极沟通，积极促进班级心理活

动的举办，在班级形成和谐气氛；

5.有目的性地开展各类心理健康知识方面的宣传；

6.积极参与学校心理咨询中心举办的活动（如心理委员

培训、心理活动、讲座等）；



7.积极参加二级学院的心理委员相关会议，并与辅导员

保持积极有效的沟通，认真完成辅导员布置的相关工作，配

合学校做好学生心理工作；

8.在学生危机事件中，能够敏锐地识别危机，并协助辅

导员和心理老师进行危机干预。

9.心理委员培训合格。

四、评选办法

（一）个人申报、二级学院推荐（5 月 6 日—5 月 15 日）

1.符合条件的同学填写申请表（附件 5）、考核表（附

件 6）的自评分并签名，连同相关证明材料上交给学院辅导

员。

2.各二级学院成立“优秀心理委员”评选小组，对上报的

心理委员材料进行评审，推荐候选人，名额为本学院心理委

员的 10%，并填写附件 7。

以学院为单位在 5 月 15 日 17:00前统一将附件 5、6、7

的纸质版交至心理咨询中心仁德楼 211办公室，将附件 7 的

电子版发至邮箱 1582000876@qq.com。

（二）学校审核、公示阶段（5 月 29 日—6 月 2 日）

学校心理咨询中心负责汇总、审核各学院优秀心理委员

推荐名单，审核后在全校范围内公示 3 个工作日。

五、奖励办法

对优秀心理委员予以表彰，并颁发荣誉证书。

六、其他

未尽事宜，请与云南新兴职业学院心理咨询中心联系，

联系人及电话：徐老师，13529162845


